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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海心沙环保热电厂2026-2027年度锅炉在线清灰服务采购项目技术需求书

一、项目名称：2026-2027年度锅炉年度在线清灰服务采购项目。二、服务地点：东莞市海心沙环保热电厂锅炉车间​。
三、服务范围：东莞市海心沙环保热电厂#1、#2、#3炉二三烟道水冷壁，水平烟道内对流管束（蒸发器、高温过热器、中温过热器、低温过热器、省煤器），锅炉图纸详见附件1。
四、合同有效期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。
五、服务目标：采用乙炔爆燃在线清灰技术，在锅炉不停炉带负荷状态下清除受热面及烟气通道内的积灰、结渣、结焦等沉积物，恢复锅炉换热效率，降低排烟温度，减少能耗，保障锅炉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。
六、清灰方式：使用便携式在线清灰设备，引爆袋子内的氧气和乙炔混合气体产生的微爆冲击波，使管屏上的积灰和焦块脱落。清灰过程不得损伤锅炉管壁，不得造成受热面变型、减薄、开裂、泄漏。
七、承包方式：工程所需的水、电、氧气和乙炔由采购人提供，清灰导致灰斗、竖井及刮板机堵塞的处理由采购人负责；采购人负责完工后水平烟道灰斗及下方的场地（标高30.4米以下区域）清理。其余工程所需设备、内袋、外袋、安全防护用品等所有物资由成交人提供，成交人负责提供在线清灰操作人员；成交人负责完工后水平烟道灰斗上方的场地（标高32.75米以上区域）清理。
八、服务响应时间：自采购人发出服务需求通知（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联系函、微信文字等）之日起3个日历日完成进场工作。成交人第一次无法在约定响应时间内到场服务，须向采购人支付5000元违约金，成交人拒不执行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。成交人第二次无法在约定响应时间内到场服务，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没收履约保证金，且响应人需向采购人支付5万元的违约金。
九、单次清灰作业时长：根据锅炉积灰情况确定，采购人需为成交人工作提供便利，成交人需配合采购人锅炉燃烧工况、灰斗疏通等情况暂停工作。
十、暂定进场服务频次为每月一次。收费方式按单次进场计，每次一台炉清灰和两台炉清灰和三台炉清灰分别按不同的价格收费。
十一、质量验收方式及标准：
1、过程验收：采购人有权对清灰作业过程进行监督检查，对不符合要求的操作，有权要求成交人立即整改，清灰作业过程无安全事故，未对锅炉及附属设备造成损害。
2、结果验收：
（1）清灰作业前和清灰作业后，一级蒸发器、高温过热器、中温过热器、低温过热器管屏之间的积灰有明显脱落。
（2）清灰作业后一级蒸发器左、右侧进口烟气温度较作业前降60℃以上；高温过热器左、右侧进口烟气温度较作业前降50℃以上；中温过热器左、右侧进口烟气温度较作业前降50℃以上。（对比数据的工况炉膛平均温度和蒸发量偏差值小于2%）
（3）若清灰前每级对流管束压差150Pa以上时，清灰作业后管束前后压差值需较清灰作业前降低30%以上（对比数据的工况一次风量和蒸发量偏差值小于1%）。
十二、其他要求：
★1、响应人必须对项目现场踏勘，核实现场施工条件，充分知晓作业现场的风险点，并取得现场踏勘回执，否则视为响应无效。
2、应为委派的工作人员购买保额不低于120万元/人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且保险期限应在合同履约期以内。

